
1958年 统一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退休制度

公布实行《关于工人 、职员退
休处理的暂行规定》

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与企业职工实行统一的养

老待遇，按照单位性质的不同
来制定相应退休办法。

2008年 事业单位养老改革试点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试点方案》
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

广东、 重庆 5 省市开展试点，
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配套推
进。

1953年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初步

建立

国务院颁布《劳动保险条例》
规定企业职工缴纳养老保

险费用的比例以及社会统筹与单

位管理相结合的资金管理方式。

������此次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决定》
中， 单位和个人缴费总额达到工资总额的
40%， 这一数字让不少职工和部分事业单位
对“缴费”二字心存疑虑。 职工个人担心，“缴
费”多了，个人到手收入减少了，利益就受损
了。部分事业单位尤其是“差额拨款”和“自收
自支”的事业单位则顾虑“缴费”负担过重，
“交不起”职工养老金。

记者查阅《决定》确实明确：“单位缴纳基
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
20%， 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本
人缴费工资的 8%，由单位代扣。 ”职业年金
部分 “单位按工资总额的 8%缴费，个人按本
人缴费工资的 4%缴费”。

老龄化严重的单位， 短期内
负担反而会减少

人社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中央财经
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认为，这
一担心基本不存在， 因为不论何种类型的事
业单位， 原来都有一个发放养老金的筹集渠
道和来源。 眼下只是他们这一部分资金不再
支付退休职工养老金， 而是改为向社会保险
缴费。

他进一步解释说， 事业单位会不会马上
有支付压力， 主要是由所在单位的抚养比来
决定的，即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的人数比例。
“老龄化不严重的单位，基本上原来用于支付
养老金的资金可能和现在向社保缴费的金额

差不多， 以青年职工
为主的单位可能

向社
保缴费会

多一些，总支出

会增加一些支付压
力， 老龄化严重的单
位， 可能费用负担短
期内反而会减少。 ”

记者采访了一家
成立于上世纪 70 年
代末期的在京国家差
额拨款事业单位的负
责人，他表示，单位的
抚养比非常高， 养老
早已不堪重负， 在职
职工 320 人， 养着退
休职工 230 人 ，

抚
养比高

达 1.4， 后者
的月均养老金占在

职职工工资的 60%以上 。
“在职职工自 2006 年起再也没

有涨过工资，”该负责人表示，因为退
休金和在职职工工资存在关联比对， 单位

“涨工资”将不堪重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

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贡森分析说，这家事业
单位原来的养老支出占到工资总额的接近

60%， 而如今
纳入社会保险后， 企业和

职工加起来只需要向社会保险缴费
40%，短期内，他们的支出负担实际上是略有
减轻。

“一些新兴的事业单位可能会缴费负担
重一些，可是，他们的职工也会老去。 ”

个人缴费增加，长远福利也增加了
人社部社保所所长金维刚也向记者确认

上述专家的说法，至于职工个人，他说，也无
需担心缴费压力， 因为此次机关事业单位改
革是一个综合配套的改革， 还包含了同步的
工资制度改革。 国家在制定改革办法时已经
将缴费压力考虑在内，因此，提高工资水平后
个人缴费可以承受。

“个人可支配收入是减少了，但是养老
金还有待遇调整机制，会不断上涨，长远来
看是职工个人的福利增加了。 ”贡森表示，社
会保险是在不同单位和不同参保者之间的
均衡， 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保险互助共济、风
险分担的原则，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养老抗风
险的能力。

“从筹资方面看，这次改革的最大亮点，
是由单位保障走向了互助共济的社会保障，
由单位和个人缴费、 并与待遇相关的社会保
险筹资机制，将使社保基金保障更加稳定，有
利于保证员工待遇的可持续性。 ” 褚福灵表
示，所谓社会保险筹资机制，即在职工作人员
缴费、达到退休年龄人员领取待遇，这样做的
好处，是可以减轻养老金的发放压力，为员工
待遇发放的不确定性分担风险。

单独建账防给企业职工养老

险背包袱

此次改革《决定》出台前，关于企业职工
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是否会进入同一个养老

金账户的猜测颇
多。《决定》提出，
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
单独建账， 与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
别管理使用。

褚福灵认为， 这主要是由于机关中改
革前参加工作 、改革后退休的所谓 “中人 ”
数量较多，其过去的视同缴纳年限较多，即
“历史欠账”偏多，如果不单独建账，而是两
个基金直接合并， 会给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基金背上更大的包袱， 出现挤占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基金的问题， 不利于双轨制并轨
的顺利启动。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
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使
用，并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有利于明确各级财
政责任， 并且可以避免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造成不利影响。 ”金维刚说。

褚福灵认为，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基金管
理的主要亮点是省级统筹，“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统筹层次还将进一步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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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的决定》称，机关事业
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

上， 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
金。单位按本单位工资总额的 8%缴费，个

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 4%缴费。 工作人员退
休后，按月领取职业年金待遇。

这一新名词甫一提出， 立即引发不同群
体的猜测， 机关事业单位担心短期内职业年
金制度建立恐有困难， 而企业职工则忧心职
业年金会拉大两类群体的待遇差。

记者采访多名专家认为， 这些担忧可能
系对政策的误读，眼下并无合理性。

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这次改革中同步建立职业年金非常重要，
“因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是保基本，其替
代率水平与改革前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通过建立职业年金可以弥补机关事业单位职
工养老待遇落差，起到补充养老保障的作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
金维刚认为， 此次改革明确要求机关事业单
位应当同步建立职业年金， 将使职业年金在
机关事业单位广泛而又迅速地建立起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
资源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贡森也认同这一说
法，他分析，“应当”这一措辞说明职业年金属
于强制建立， 这与自愿建立的企业年金截然
不同。 12%的职业年金主要确保了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养老待遇不会出现较大幅度降低的
问题，“是使双轨制并轨改革能够实现平稳过
渡、消除阻力的重要措施”。

“建立职业年金，可以实现养老保险的多
层次保障，加强基金保障能力。”褚福灵表示，
建立职业年金主要意义在于： 一是实现多层
次保障。基本保障由政府来主导，保障基本水
平；补充保险由市场来主导，形成员工的补充

待遇，这有利于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并重，有利
于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分责。 二是有利于为工
作人员的待遇提供更充分持续保障。

金维刚强调， 这一制度是统一广泛建立
的， 在制度设计上并未给某个单位或者个人
“变相”涨福利留有出口。

预计新增年金 5年破万亿元
相关机构初步预计， 职业年金市场每年

将有平均 1500 亿元左右的新增缴费规模。这
使得职业年金被资本市场非常看好，同时，职
业年金如何保值增值， 也是关系到未来机关
事业单位职工切身利益的大事。

贡森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国养老保障体
系需要进一步优化结构， 这是职业年金制度
此次首度被提出的一个大背景。他说，职业年
金作为养老第二支柱的补充养老保险， 有利
于完善养老制度。有利于员工的福利激励，提
高员工效率，保留人才，还有利于避税延税。

“集体进行资源配置，优化资产组合。 ”
贡森表示， 职业年金的治理结构很可能

将参照现有的企业年金管理模式， 由委托人
（受益人）、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
资管理人构成。

从现有政策预计， 职业年金的受托和账
户管理人设计为各级社保经办部门， 由其委
托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对职业年金基金进行
部分的市场化运营。 其中，在账户管理方面，
职业年金的单位缴费中财政拨款部分， 很大
可能采取名义账户记录的方式。

那么， 未来职业年金的市场规模究竟有
多大？ 目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共计约 4000
万人， 已有相关机构进行了初步预测： 5 年
后的职业年金管理资产有望突破万亿元。

考评基金投资回报不能短视

目前职业年金建立和投资方案并未出台。
贡森认为，为了公开透明，可以考虑在受托人

治理结构中设立具有专业知识的公众代表。
有人认为，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会拉

大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 对
此，他表示，“加强企业年金的发展覆盖才是
关键。 ”他建议，可以采取适当降低基本养老
保险费率、提高社保经办服务水平为广大中
小企业提供合适的年金受托人、优化基金投
资渠道等方法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面。 对
此，首都经贸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吕
学静也表示，建议对企业放权减税费，“民生
蛋糕”多往社会保障倾斜，“譬如社保缴费降
下来的部分可以用来促进建立企业年金”。

针对职业年金可能存在的投资运营风险
而产生的担忧，贡森建议，将职业年金计划委
托给专业机构来做，至于能不能达到预期收益
和效果则取决于机构的水平。所以就要对这个
机构进行考评。 “但是鉴于养老基金的长期性，
政府部门的监管要多鼓励长期性投资， 绝不能
鼓励机构间急功近利的短视投机行为。 ”

������“我们有什么影响？ ”
“虽说是保证待遇不降低，但具体到个人

可不一定！ ”
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明确机关事
业单位建立与企业相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实行单位和个人缴费，改革退休费计发办法。

一石激起千层浪， 记者在机关事业单位
采访发现， 未来个人养老待遇是否会下降成
为职工最关注的问题。其中，尤其是“中人”也
即 2014 年 10 月 1 日之前进入所在单位，但
是又没有退休的人员究竟会如何变化最受瞩
目。 记者采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
责人得知，“中人” 是目前参与改革数量最大
的群体。

“并轨”凸显制度公平
“这次改革有利于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

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实现全民参保
的发展目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
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表示， 随着我国社保覆
盖面的扩大， 各类社会群体逐步纳入社保体
系。 虽然过去曾经在多数地区开展机关事业
单位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 但改革并
不到位。 这次改革能够从制度层面上根本解
决“双轨制”问题。

“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公平性有了质的
提升。”首都经贸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吕学静说，当前其他社会保险改革都已经“破
冰”，此次养老保险并轨可谓正当其时。她说，
按照“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建立待遇
与缴费挂钩机制， 可以把按劳分配与缴费的
权利义务对等起来， 有助于提高单位和职工
参保缴费的积极性。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席恒认为，
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实施，体现了制度公平、

规则公平、交换公平。他解释，制度公平，即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
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基本养老
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这一规定，与
我国现行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完全
一致。 规则公平，即参加这一养老保险制度的
不同群体必须采用相同的缴费原则与缴费标
准。 此次并轨做到了缴费标准完全一致。 保障
参保人员在流动过程中养老保险权益不受损
失的制度设计也显示此次“并轨”的交换公平。

新老办法实现平稳衔接

根据《决定》，机关事业单位所有在职人
员，实施“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
过渡”的办法。

“‘中人’是相对于‘老人’和‘新人’而言，
指改革以前已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
也是这次改革的主要对象。 ”金维刚说。

对“中人”逐步过渡的政策，主要是在改革
前的没有实行个人缴费的工作年限确定为
“视同缴费年限”；二是将来退休时在发给基础
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同时， 再依据视
同缴费年限长短等因素发给“过渡性养老金”。

金维刚解释，“中人”的养老待遇不下降，
是由“视同缴费年限”和“过渡性养老金”以及
未来逐步建立的职业年金、 还有养老金待遇
调整机制共同来保证的。

过渡期内消化 “中人”问题
此次改革还明确，“中人” 会设定一定期

限的过渡期， 在过渡期内实行养老待遇的新
老计发办法对比，“保低限高”。

吕学静详细解释， 在过渡期内实行新老
办法对比， 新办法计发的养老金低于老办法
的，按老办法补齐；新办法高于老办法的，对
高出部分有所限制。这样，基本可以保证原有

的待遇水平不降低。 “会在一段时间内把‘中
人’的问题基本消化完。 ”

金维刚表示，过渡期结束后，“中人”养老
待遇会因人而异，但是差距不会太大。因为到
时候不仅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有了
一定的缴费积累， 而且养老金还随着待遇调
整机制会不断上调，再加上累积的职业年金，
“几项相加之后的养老金绝对额可能还会增
加”，他也同时提到，不过，养老金替代率水平
不一定会比过去高。

“这个过渡期多长需要细致完善考虑，并
且，社保经办机构要提高经办水平，把政策落
实好。 ”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褚福灵说，过去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
休待遇与职务职级关联极大， 今后新人退休
待遇更多会与工资和基金运营包括通货膨胀
等因素发生关联， 待遇水平也就是养老替代
率将会和企业职工逐步看齐。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待遇不降
“中人”过渡期内“保低限高”，以后养老金绝对额可能还会增加

短时期内，以青年职工为主的单位可能向社保缴费会多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单位，总支出反而会减少———

“缴费”不会让单位和个人“重负”
机关事业单独建账防给企业职工养老险背包袱

建职业年金弥补改革后待遇差
“民生蛋糕”多向社会保障倾斜，扩大年金覆盖面

养老保险制度变革轨迹

1956 年 机关事业单位从企业养老

保险制度中独立

国务院颁布《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退休、退职处理暂行办法》。

1995年 企业养老制度深化社会保障

改革，机关事业单位未列入改
革范围，形成养老“双轨制”

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

提出基本养老保险费由

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确立社
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

财务制度。

1997年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

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的决定》（26 号文）
从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比

例、个人账户的规模、基本养
老金的计发办法三方面统一

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000 年 试点落实企业职工个人缴

费账户

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城镇社
会保险体系的试点方案》（42
号文）

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

户基金实行分别管理，社会统
筹基金不得占用个人账户基

金；企业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
户， 全部纳入社会统筹基金，
职工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规模由本人缴费工

资的 11%调整为 8%。

聚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解惑篇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罗娟 制图/吴凡 书法 漫画/李法明

1991年 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制

度分离，企业迈向“社会保障”

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首次提出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以社会统筹和部分积累

相结合的思路， 按照以支定
收、略有节余、留有部分积累
的原则统一筹集。

茛

2015年 养老保险双轨制正式并轨

国务院印发 《关于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决定》
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

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社会统筹
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 （王维砚整理）


